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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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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H”，适用于监察机构的代表不在现场不得进行制造，但预先有监察机构的书面许可，则制

造商可以进行操作。 

4 供方的选择与评价 

4.1 总则 

供方产品首次进入磁约束聚变堆支撑系统，或供方首次生产磁约束聚变堆支撑系统所需

022Cr17Ni12Mo2N不锈钢产品时，应进行工厂资格评定和产品技术鉴定。 

供方资格评定内容包括设备、人员、业绩以及从业资格、质量保证体系等，按4.2的规定进行。同

一工厂（公司）更换产品制造车间时，只要工厂资格评定合格，则不再要求作产品技术鉴定。 

产品技术鉴定按第5章的规定进行，并保证产品预期的适用性，保证验收准则和验收操作具有代表

性。  

4.2 供方资格评定 

4.2.1 评定目的 

证实供方有制造出符合标准和验收规则产品的能力，必要时鉴定制造工艺。 

4.2.2 评定报告 

供货选择和评价时，供方应提供工厂资格评定所需资料，资料中对4.2.3～4.2.6中涉及的工厂人员

资质、设备能力、技术能力、质量保证体系和从业业绩等进行详细评估和说明，并对影响评定的设备及

其参数等进行限定说明。 

需方根据供方的资料形成详细的评定报告，且评定结果应是下述结论之一： 

a) 供方完全有能力完成供货，且有相关产品供应经历； 

b) 供方有能力开发所需要的产品，但之前无相关产品开发经历，需要进行技术和产品鉴定； 

c) 供方不具备完全供货能力。 

4.2.3 评定的有效性 

影响评定的参数或设备有所更改时，对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作出估计，评定报告中的结果应是下述结

论之一： 

a) 评定继续有效或延期； 

b) 进行一定数量的补充检验后，评定继续有效或延期； 

c) 供方应评定或重新评定。 

4.2.4 设备 

如果供方不具备相应完整的冶炼设备、冷热加工设备、热处理设备、机加工设备或检验设备，可以

采用分包的方式进行制造、处理或检验。但供方应具备材料的冶炼、热加工（包括锻造、轧制、挤压成

型、钢管热轧穿孔等）中的其中一项，且材料外包部分的工艺装备应满足本规范要求，且供方需要提供

详细的外包设备功能及制造流程说明。 

供方设备说明应提供下述设备的简要功能说明： 

a) 炼钢和成形用的主要设备； 

b) 热处理设备； 

c) 破坏性检验设备和无损检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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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鉴定需补充试验后，继续有效； 

c) 产品需鉴定或重新鉴定。 

5.4 制造程序 

5.4.1 根据磁约束聚变堆支撑系统用 022Cr17Ni12Mo2N不锈钢材料相关标准或技术条件，供方认为能

直接影响质量的主要工艺参数或工艺节点，应按规定列入制造程序，至少考虑 5.4.1～5.4.4中规定的

内容。 

在特殊情况下，采用5.4.1～5.4.4中的规定有困难时，需告知需方，并相应地修改制造程序。 

此外，供方从保证产品质量和适用性出发，特别是保证产品无裂纹、偏析等缺陷存在时，可以增加

一些特殊要求的检验或控制程序规定。 

5.4.2 对于板材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a) 原材料（推荐原料尽可能使用铁水、合金或清洁废钢）； 

b) 熔炼工艺； 

c) 要求达到的化学成分； 

d) 钢锭或连铸坯的重量及类型； 

e) 钢锭或连铸坯头尾切除的最小百分率； 

f) 板材在钢锭或连铸坯中的位置及取向，特别是相对钢锭或连铸坯轴线的最终轧制方向； 

g) 按时间先后顺序的各个工序：熔炼工艺、粗轧、轧制、热处理、试样截取、无损检验； 

h) 主要轧制方向的标志； 

i) 中间热处理和最终热处理（性能热处理）； 

j) 验收试料在产品的位置； 

k) 试料上截取试样的位置图。 

5.4.3 对于锻件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a) 原材料（推荐原料尽可能使用铁水、合金或清洁废钢）； 

b) 熔炼工艺； 

c) 要求达到的化学成分； 

d) 钢锭的重量及类型； 

e) 钢锭头尾切除的最小百分率； 

f) 产品在钢锭中的位置； 

g) 按时间先后顺序的各个工序：熔炼工艺、锻造、热处理、机加工或酸洗、取样、无损检验； 

h) 每次锻造后产品的外形尺寸图，包括按确定的锻造比和总缩小比； 

i) 产品锻造毛坯外形图、热处理外形图和交货外形图； 

j) 中间热处理和最终热处理（性能热处理）； 

k) 验收试验和试料在产品的位置； 

l) 试料上截取试样的位置图。 

5.4.4 对于管材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a) 原材料； 

b) 熔炼工艺； 

c) 要求达到的化学成分； 

d) 钢锭或连铸坯的重量及类型； 

e) 钢锭或连铸坯头尾切除的最小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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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件检验、试用合格后，方可进入正式供货流程，供货技术要求及项目检验方法分别按磁约束聚

变堆支撑系统用022Cr17Ni12Mo2N不锈钢材料相关标准或技术条件要求执行，也可供需双方协商增加检

验内容或方法（但不允许减少检验项目）。 

规定材料的制造和检验主要阶段。并符合采购标准、技术要求及质量保证大纲的适用规定，具体内

容见7.3。 

7.2 质量检验计划 

应为制造、检查和试验程序的文件化制订措施，并付诸实施，以保证与规定的要求相符。   
 满足这一要求的一种可取的方法是为部件和产品在相应工作进度的最初制订质量计划。计划中应

列出制造和验收中应进行的所有工艺、程序、工作细则、试验和检查的流程图或工序表。质量计划中应

注明制造厂、国家核安全部门和（或）需方的停工待检点，在己采取所要求的停工待检行动并产生和接

受文件证据之前，不得进行超越停工待检点的工作。这些计划还应指明应预先通知的、附加的见证点。   
 质量计划有多种格式，例如：   
a) 指出生产周期中的检查活动及检查点的流程图；   
b) 指出制造、检查活动和质量记录要求的进度表；   
c) 注有阶段验收规定，指出制造、检查括动和质量记录要求的进度表。 

7.3 不合格品的控制 

7.3.1 识别 

当检查、检验或试验发现不合格情况时，应对材料进行识别。 

7.3.2 书面记录 

应当编制“不符合项报告”，并进行编号、登记。 

7.3.3 不合格品的处理  

不合格品的处理可分为“返工”、“返修”、“让步接收”和“报废”，相关处理需求如下： 

a) 当材料质量状况不符合用户订货要求时，可以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 

b) 当复检后材料仍无法满足采购规范时，可重新热处理一次，并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试样全部

检验合格可交付需方使用，但在质量证明书中应予以记录； 

c) 如重处理后材料质量状况仍不符需方订货要求，经需方同意，可以“让步接收”，材料供需方

使用； 

d) 重处理后材料性能与质量状况与用户要求严重不符时，且需方不同意 “让步接收”，材料按

“报废”用途进行处置，不能供磁约束聚变堆支撑系统使用。  

7.4 制造完工证书和制造完工报告 

7.4.1 制造完工证书 

应证明材料满足订货的技术要求，制造完工证书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厂家； 

b) 生产规格； 

c) 用于识别材料的标记； 

d) 对已满足订货全部要求的说明，如有不满足订货要求之处，则应得到用户的弃权声明。制造完

工证书应注有日期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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